河南师范大学招收全日制定向培养研究生协议书

甲方（定向单位）：
乙方（培养单位）：河南师范大学                学院（部、中心、实验室）
丙方（研究生姓名）：

甲方委托乙方为其培养丙方全日制攻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，学制     年。三方协议如下：

一、定向培养待遇

丙方为国家统招研究生，享受相应培养待遇。

丙方录取前非甲方人员，人事档案（须乙方审核）及工资关系转入甲方；已为甲方人员，相关关系不变。

学习期间，丙方工资、津补贴、社保及医药费等由甲方承担或由甲方与丙方协商解决，乙方不发放国家助学金。

二、管理与分配

甲方确保丙方学习时间，乙方负责学籍与教学管理，丙方遵守双方规章制度。

丙方出国、退学等重大事项，须经甲乙双方同意，乙方方可办理相关手续。

丙方不宜继续培养的，由乙方处理学籍后，甲方负责后续安排；毕业或结业后，丙方回甲方工作，乙方按规定移交人事档案。

三、其他事宜

本协议未尽事宜由三方协商解决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；与上级抵触的，按上级规定执行。

协议自甲乙双方盖章、丙方签字之日起生效（须在研究生录取结果上报之前签订），一式三份，三方各执一份，至丙方履行完协议义务后终止。
甲方代表（签字）：
乙方代表（签字）：
丙方（签字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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